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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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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静强度试验通用要求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飞机结构静强度地面鉴定和验证性试验的通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军用飞机结构。

    本标准不适用于直升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JB 67.9 军用飞机强度和刚度规范 地面试验
    GJB 67.12军用飞机强度和刚度规范 文件和报告

3 一般要求

3.1 概 述

    飞机结构的静强度试验，通常由试验委托方和试验承担方合作完成。

    试验委托方制定试验大纲和试验任务书(对零、部件可合并)，并提供试验件。

    试验承担方按本标准的要求及合同规定的内容编制试验实施大纲，完成全部试验工作。
    如有必要，试验委托方可对试验件进行修理或更换。

3.2 试验目的

    静强度试验的目的是鉴定飞机结构的设计静强度，并为验证强度和刚度的计算方法及结构设计、制

造工艺的合理性提供必要的数据和资料。

3.3 试验分类

    静强度试验一般可分为:设计研制试验、预生产构件设计验证试验、全尺寸飞机结构鉴定试验和其他
试验。

    设计研制试验应在设计阶段的早期完成，预生产构件设计验证试验应在全尺寸飞机结构静强度试验
之前完成，全尺寸飞机结构静强度试验应保证飞行试验计划顺利地执行，不影响飞行载荷测量和验证试
飞 。

3.4 试验大纲

    试验大纲由试验委托方提出。主要内容应包括:试验目的;试验项目;试验载荷;试验顺序;试验件

支持状态与加载要求;试验件配套要求;测量和测量精度要求以及试验过程中的检查、修理和更换要求
等。

3.5 试验任务书

    试验任务书由试验委托方提出，是对试验大纲中每项试验要求的具体化。对零、部件试验，试验任务

书可与试验大纲合为一份技术文件。

    内容应包括:试验目的;试验项目;主要考核部位;试验件支持状态;试验载荷;试验程序;应变和位移

测量要求;试验过程中的检查、修理和更换要求及试验报告要求等。
3.6 试验实施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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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实施大纲由试验承担方依据试验大纲、试验任务书和本标准的要求制定，并经试验委托方认可。

    内容应包括:任务来源和编写依据;试验名称;试验目的;试验件支持状态;试验项目和方法;试验设

备、测试仪表说明及精度;测试项目、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法;试验程序;试验安全保护措施;技术难点及措

施;试验现场重大问题的处理原则与预案等。

3.7 试验件

    对试验件的具体要求见GJB 67.90
    试验委托方应按试验大纲的内容和要求提出试验件的配套和技术要求，并提供完整的全尺寸飞机或

部件结构。试验件的省略和简化部分以及假件、过渡段均应在配套目录中说明。

    试验件上应标划出飞机构造水平线、对称轴线和主要梁、长析、框、肋的站位线。

    除下列情况外，所有试验件应与生产飞机的结构相同:

    a) 对于不严重影响所试结构的载荷传递、内力和热分布、强度或变形的固定设备、用于装载及支撑

        的结构等，可从试验结构中略去;

    b)动力装置及其附件可以用假件代替，但必须能把动力装置的载荷正确无误地传至动力装置减震

        器或发动机架上，或同时传给这两部分。对假件施加载荷的方法应由试验承担方与试验委托方
        协商确定。为适应加载装置所需的所有结构修改，应保证更改后的结构强度和刚度特性与真实

        结构的特性相同;

    c)对试验件可不做表面涂层和不影响强度和刚度的表面处理，但应在试验过程中采取防腐蚀措

        施;

    d) 在操纵系统试验时，操纵系统的所有机械部分应完整无缺，所有液压传动装置应能正常运转。

        液压系统中不必要的部分可不安装;

    e) 起落架舱门、炸弹舱门、货舱空投空降舱门等可动部件的操作机构，在试验中都应采用外部操

        纵。这些可动部件的操作机构中不必要的部分均可省略。

3.8 试验件运输
    试验件在运输过程中应妥善保护，避免因腐蚀、碰撞、振动和装卸等因素对试验件造成损害。

3.9 试验件移交和验收

    试验件由试验委托方在试验现场向试验承担方移交并办理移交手续。试验承担方在确认试验件完

好后，按配套目录验收。

    试验委托方在试验件移交时，应提供试验件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3.10试验件支持
    试验件的支持状态应尽量符合真实使用情况。采用约束点(含被动点)支持时，约束点(含被动点)应

设置在非重点考核部位，且是静定的，应尽可能少地影响考核部位的内力分布，并不应使非考核部位出现

过度变形或局部破坏;采用夹具支持时，夹具应能模拟试验件的边界条件，否则，应设置过渡段。

3.11试验件吊装
    试验件吊装所用起重吊具的设计安全系数不应小于4，并应经过至少2倍吊装重量的试验验证。如

为多点起吊，各点应装载荷传感器，以保证起吊平稳和各起吊点受力合理。

3.12 试验中问题的处理

    试验中若发现试验件过早破坏的迹象、或当试验件出现有害的残余变形、操纵系统不能正常工作和
结构局部出现提前破坏时，应停止试验。进行必要的修复、加强或更改。凡是不能修复或虽修复但不能

达到鉴定静强度目的时，应更换经设计更改的试验件并重新进行试验。这些修复、加强和更改均应在飞

行试验和批生产的飞机上加以实施。

3.13试验加载控制系统
    试验加载控制系统应为计算机控制的多点协调加载系统。该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伪随机谱编排;

程序加载、卸载;误差报警、载荷超限、人工应急卸载保护;加载过程显示及存贮;卸载前和卸载后至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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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的载荷记录;多点保载过程中的人工干预等。

    系统的有关环节(载荷传感器、放大器,A/D,D/A转换器等)及系统均应按规定进行检定，并在其有效
期限内使用。

    控制系统误差用下式计算:

                  控制系统误差=

该值一般应不大于1%0

实加载荷值一理论值_反馈值一命令值
  传感器满量程值 一传感器满量程量

    载荷传感器的选用原则是:使最大峰(谷)值载荷大于传感器满量程的80%为宜。

3.14 试验数据采集系统
    试验数据采集系统应能在试验加载过程中及时、准确、同步地采集载荷、应变、位移、压力及环境数

据，并能部分显示加载过程中有关采集数据曲线。

    采集系统软件应有处理数据的功能。

    按规定对系统进行校准和检定，并在其有效期限内使用。采集系统误差一般应不大于1%}

3.15 试验见证

    试验前，试验承担方应通知试验委托方见证试验。

3.16 技术文件和资料要求

    试验前，试验委托方应根据合同要求和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向试验承担方提交所需的技术文件、必要

的设计报告和有关结构图样。

    试验承担方应根据本标准和合同的要求编制试验实施大纲及其它文件，文件的格式应统一、规范。

试验的原始记录和各种资料，应按有关技术文件管理办法整理归档。

3.17 试验报告

    试验结束后，试验承担方应编写出试验报告(可分阶段)。试验报告的编写应符合GJB 67.12的规
定。内容通常应包括:

    a)试验名称;
    b)试验依据和目的;

    c) 试验时间、地点和主要参试人员;

    d)试验件和试验件支持;
    e) 加载点设置和加载误差;

    f) 控制和采集设备;

    9)试验结果(应包括:试验最后的实加载荷值;试件变形或破坏情况;应变和位移数据);
    h) 试验中发生的故障及其原因分析和采取的措施;

    i) 试验结果分析、结论和建议;

    j) 试验有关照片。

4 详细要求

4.1 设计研制试验

4.1.1 试验目的

    通过设计研制试验，确定材料和典型元件的许用值，验证使用的设计分析方法，获得结构的选材和许

用应力水平、设计化学环境和(或)热环境影响及关键构件、组合件和紧固件的静强度早期评价。
4.1.2 试验件

    根据不同的试验目的，设计研制试验的试验件可选:试样、元件或模拟件、接头、连接件及典型结构件

(如:加筋平板、加筋曲板、平尾大轴、锻件、梁板、盒段)等。试验件应精确模拟实际结构的几何复杂性，严
格保证试件加工工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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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试验项目

    飞机研制的初期阶段，设计研制试验主要包括:

    a) 材料机械性能测定试验;

    b) 结构选型试验;

    c)接头及紧固件的静强度特性试验;
    d)设计分析方法的验证试验;

    e)结构细节设计方案的对比试验;
    f)主要结构(或元件)的静强度特性试验;

    9)操纵系统零、组件和结构操作机构的刚度、强度特性试验;
    h)制造工艺及连接方法的选择和鉴定试验等。

4.1.4 试验要求

4.1.4.1 试验件安装

    设计研制试验的试验件应合理安装，避免试验件在与夹具连接的非考核部位发生破坏。

4.1.4.2 载荷增t与保载时间

    试验过程中应逐级协调加载。在使用载荷以下，每级载荷增量不超过设计载荷10%;在使用载荷以
上，每级载荷增量不超过设计载荷5%。施加载荷时应使载荷保持均匀稳定增加。加载到使用载荷时，

保持载荷30s。加载到设计载荷或大纲规定的最大载荷时，保持载荷不少于3s.
4.1.4.3 环境效应

    应在有关试验中模拟可能导致结构强度严重降低的所有环境。如条件不具备，需取消对环境条件的
模拟时，应设法用其它方式弥补。

4.1.4.4 试验测f

    静强度试验中，测量内容应满足试验要求，选择足够数量有代表性的点测量应变、位移、温度和施加

的载荷等，以验证假设的载荷分布、应力分布、热分布和变形，测量应满足规定的精度要求。试验加载控
制系统和测量仪器应满足本标准3.13及3.14的规定。

4.2 预生产构件(或组件)设计验证试验

4.2.1 试验目的

    验证主要结构件(或组件)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4.2.2 试验件

    预生产构件试验件必须采用全尺寸结构构件。

4.2.3 试验项目

    预生产构件设计验证试验主要包括:

    a) 风挡试验;

    b)座舱盖试验;

    c) 增压舱试验;

    d) 舱门试验;

    e)机翼(尾翼)盒段试验;
    f)整体油箱试验;

    9)各大部件连接区及悬挂接头试验。
4.2.4 试验要求

    试验件支持应模拟真实结构的边界条件或设置过渡段。

4.2.4.1 试验件支持

4.2.4.2 试验载荷

    试件所加载荷应包含气动力、惯性力和周边结构传给该结构的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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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 载荷增f与保载时间

    应满足本标准4.1.4.2的要求。
4.2.4.4 环境效应

    应满足本标准4.1.4.3的要求。

4.2.4.5 试验测f

    应满足本标准4.1.4.4的要求。

4.3 全尺寸飞机结构静强度鉴定试验

4.3.1 试验目的

    全尺寸飞机结构静强度鉴定试验的目的是:

  a)验证飞机结构是否满足设计静强度要求;
  b)检验静强度分析方法的符合性;

  c) 确定飞机结构可增潜力;

  d)减轻和预防结构可能发生的维修问题。

3.2试验件
  静强度鉴定试验的试验件应是符合本标准3.7要求的完整的全尺寸飞机或部件，一般从试制批中选

3.3 试 验项 目

  试验项目应在试验大纲中规定，主要包括:

今

取

今

    a) 机翼(含机翼与机身连接)试验;

    b)机身试验;
    c) 座舱(含风挡)试验;

    d)进气道试验;
    e)垂直尾翼(含与机身连接)试验;
    f) 水平尾翼/鸭翼(含与机身连接)试验;

    9)襟翼(含与机翼连接)试验;
    h) 副翼(含与机翼连接)试验;

    1) 油箱试验;

    j)发动机架及连接试验;
    k)起落架及其连接试验;
    1)减速伞钩试验;

    m)外挂试验;
    n)操纵系统试验;

    o)腹(背)鳍试验;

    P)雷达舱(雷达罩)试验;
    4)千斤顶固定座试验;
    r)弹射座椅交点试验;
    s) 机炮安装试验。

4.3.4 试验要求

4.3.4.1 试验进度和顺序
    试验进度应按试验委托方认可的试验计划进行。使用载荷试验应在首次飞行之前完成，设计载荷试

验应在强度飞行试验之前完成，而起落架和发动初架及其安装、阻力伞钩、操纵系统的设计载荷试验应在

首次飞行之前完成。

    试验顺序应根据先刚度后强度试验，先非破坏试验后破坏试验，先一般受载情况试验后严重受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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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试验，以及尽可能地提高试验效率和确保试验安全可靠的原则确定。

    对于一个具体受载情况，其试验程序是:预试，使用载荷试验，设计载荷试验，最后按预先选定的受载

情况做破坏试验。

    a) 预试，预试的目的是检查整个试验系统是否处于良好状态和把试验件初步拉紧，消除间隙。试
        验前应检查和记录试验件的原始缺陷和操纵面的转动灵活性。加载到预试载荷时，应通过应急
        卸载，检查应急卸载装置的可靠性和各点卸载过程的一致性。预试载荷一般不超过40%设计载

        荷;
    b)使用载荷试验，使用载荷试验是鉴定试验件承受使用载荷能力的试验。对试验大纲规定的所有

        主要设计情况均应逐级加载至100%使用载荷，并应在各级试验载荷下同时进行应变、位移的

        测量和变形观察。当加载至试验大纲规定的验证操纵系统的受载情况的100%使用载荷时，保

        持载荷30s，并检查操纵系统的灵活性;退载后检查结构的永久变形情况。要求加载到100%使

        用载荷时，试验件的最大变形不得影响规定的飞机气动力特性或使操纵系统产生卡滞现象，操
        纵面转动应灵活。载荷退到初始值60s后，结构不得出现有害的永久变形，也不允许存在皱褶

        等局部失稳;
    c) 设计载荷试验，设计载荷试验是鉴定试验件承受设计载荷能力的试验。对试验大纲规定的所有

        主要设计情况，一般均应加载至100%设计载荷;要求试验件能承受100%设计载荷，至少保持

        时间3s结构不发生破坏。在能够保证机体结构强度的前提下，按试验大纲要求，部分设计情况
        可只加载到比设计载荷低的某一百分数。对每一主要设计情况，当试验加载到超过使用载荷以

        后，应按每级不大于5%设计载荷的量，逐级协调加载，并连续逐级测量和记录应变、位移及监测

        试验件损伤情况。

    d) 破坏试验，破坏试验是鉴定试验件实际承载能力的试验。对全尺寸飞机和主要部件可以选定一

        个最严重的设计情况做破坏试验。破坏试验施加的载荷由试验大纲和任务书规定。

4.3.4.2 可不进行静强度试验的结构

    下列情况经过论证，可不进行静强度试验:

    a) 机体及其载荷，实质上与已经过全尺寸试验验证并合格的某一机体是相同的;
    b) 结构有足够的强度裕量(特别是对易失稳的结构)，且主要构件已通过试验验证。

4.3.4.3 试验载荷大小和分布

    试验的载荷大小与分布应尽可能地和真实的载荷大小与分布一致。初期静强度试验的载荷大小和

分布应通过分析和可用的风洞试验获得。如果飞行和地面载荷实测中测得的载荷与初期试验载荷不同，

就应适时地以飞行和地面载荷实测数据来修正初期试验载荷及设计载荷的大小和分布。

4.3.4.4 载荷的简化

    对结构非考核部位施加的平衡载荷可简化。

    几个不同结构部件在不同的受载情况下，当考核部位互不影响时，这些部件的载荷情况可以合并。

4.3.4.5 载荷增最与保持时间

    应满足本标准4.1.4.2的要求。
4.3.4.6 环境效应

    应满足本标准4.1.4.3的要求。
4.3.4.7 内部增压效应

    对增压舱、油箱和燃油舱结构，在试验时，应计及增压载荷。

4.3.4.8 安全卸载装置
    结构进行静强度试验时应设置安全卸载装置。当试验出现故障需卸载或试验件发生破坏时，应使用

安全卸载装置卸载。

4.3.4.9 结构大变形对加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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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试验时，若结构产生过大变形，使被考核部位的受载状态发生不可接受的变化，应采取措施消除这

种影响。

4.3.4.10 试验测且

    应满足本标准4.1.4.4的要求。

4.4 其他试验
4.4.1增压舱功能试验

    增压舱功能试验包括:

    a) 第一架飞行样机在首次增压飞行前，试验到调节活门最大使用压力值(加上正容差)乘以系数

          1.33;

    b) 以后的每架飞机试验到调节器活门最大使用压力值。

4.4.2 复合材料结构静强度试验
4.4.2.1复合材料结构设计研制试验

    由于复合材料呈现出机械性能的可设计性，复合材料结构对面外载荷的固有敏感性以及它们潜在破

坏模式的多样性，因此对于复合材料结构设计研制试验内容是:

    a) 用试样进行设计许用值试验，以确定结构设计的强度参数。应通过试验提供每一种破坏模式的

        设计许用值(包括强度随温度/湿度的变化关系)。试验件应有足够的数量，以便于作统计处理;

    b)根据设计乃于析结果，选取试验验证的关键部位，确定该部位的破坏模式，通过载荷与最苛刻温
        度/湿度的环境模拟组合试验，取得主要结构元件(蒙皮、长析、承剪板、夹层板、接头等)的破坏

        模式及环境补偿系数;

    c)进行典型结构件(盒段、梁段、机翼壁板、翼肋、机身壁板、框架等)的破坏模式试验，以确定最危

        险的破坏模式及相应的平均强度。

4.4.2.2 全尺寸复合材料结构静强度试验

    全尺寸复合材料结构静强度试验件应按照规范和工艺程序制造和装配。试验按下述两种方法之一
进行:

a)应按最苛刻的温度一湿度组合情况对试验件做预先处理，并在该环境下进行试验;
b) 若不模拟环境，可采用环境补偿系数法进行结构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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